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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被考核单位
	实际分值
	指标完成情况
	考核得分
	备注

	县发改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完成度，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比例计分。得分1分。
	1
	

	县财政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完成度，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比例计分。得分1分。
	1
	

	县粮储中心
	2
	实行量化计分法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完成度，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比例计分。得分2分。
	2
	

	县生态环境局
	1.5
	实行量化计分法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完成度，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比例计分。得分1.5分。
	1.5
	

	县水利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完成度，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比例计分。得分1分。
	1
	

	县农业农村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完成度，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比例计分。得分1分。
	1
	

	县商务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完成度，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比例计分。得分1分。
	1
	

	县国资中心
	2
	实行量化计分法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完成度，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比例计分。得分2分。
	2
	

	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完成度，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比例计分。得分1分。
	1
	


备注：1.所有考核事项均按单项指标赋予的实际分值进行考核；2.所有考核事项、被考核单位应考尽考，不得遗漏考核事项、被考核单位；3.按照“1个考核事项1张考核表”的原则进行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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